
附表八

總噸位500之漁船

編
號

禁捕魚種重量(重量
以未經處理之全魚重
量計算)

經營者 從業人

罰鍰額
(單位：新臺幣)

收回漁業證照
(單位：月)

罰鍰額
(單位：新臺幣)

收回漁船船員
手冊及幹部船
員執業證書
(單位：月)

1 未滿1噸 900萬元 30 180萬元 30

2 逾 1噸，未滿5噸 937.5萬元 36 195萬元 36

3 逾 5噸，未滿10噸 975萬元

廢止漁業證照

210萬元

廢止漁船船員
手冊及幹部船
員執業證書

4 達10噸，未滿15噸 1,050萬元 232.5萬元

5 達15噸，未滿20噸 1,125萬元 255萬元

6 達20噸，未滿25噸 1,275萬元 277.5萬元

7 達25噸，未滿30噸 1,425萬元 300萬元

8 達30噸，未滿35噸 1,575萬元 322.5萬元

9 達35噸，未滿40噸 1,725萬元 345萬元

10 達 40噸，未滿45噸 1,875萬元 382.5萬元

11 達 45噸，未滿50噸 2,100萬元 420萬元

12 達 50噸，未滿55噸 2,475萬元 510萬元

13 達 55噸，未滿60噸 2,850萬元 600萬元

14 達 60噸，未滿65噸 3,300萬元 690萬元

15 達 65噸，未滿70噸 3,900萬元 780萬元

16 70噸以上 4,500萬元 900萬元




